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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實習辦法
• 社會工作實習辦法

(2025年05月05日113學年度下學期第5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實習申請
• 實習志願選填、實習申請資料

•海外實習
• 海外實習辦法

• 海外實習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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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實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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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解實習機構組織、運作及其相關的服務網絡

• 掌握社會工作者所扮演的角色、工作內容與工作方法

• 建立社會工作專業知能與態度，加強自我認識與成長

• 整合理論與實務，奠定社會工作專業生涯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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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習基本原則

一、兩階段實習為必修課程(社會工作實習、社會工作方案實習)

➢ 實習共兩次至少400小時以上。

➢第一次暑期機構實習，4學分，機構個別實習。

➢第二次為學期中實習，3學分，可選擇小組方案實習或機構個別實習，除延修生外，欲進行期

中個別實習學生，應具明理由向實習作業室提出申請，並經實習委員會審查通過，方得辦理。

➢依考選部中華民國114年6月6日令（考臺考一字第11406001171號），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部分條文及第五條附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社會工作師考試社會工作(福利)實習或實地工作認定標準」，實習應至少實習二次且合計四

百小時以上，一百十四年十月一日以後完成之實習，每次實習應為不同機構；其為同一機構

者，應在不同單位實習，並應敘明二次實習內容差異性，由不同實習督導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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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習基本原則(CONT.)

二、實習機構資格
     實習機構應聘有專職社會工作師或具社工專業背景之專職社會工作
相關人員乙名以上，且具備實習制度之下列各類組織：

1. 公立社會福利、勞工、司法、衛生機關（構）。
2. 經立案之民間社會福利、勞工、司法、衛生機關（構）。
3. 經立案之團體（以章程中之宗旨或任務含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相

關規定者為主）。
4. 公立及私立各大專院校、中學、小學。
5. 經中央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其他機構。

海
外
實
習



實
習
辦
法

實
習
申
請

貳、實習基本原則(CONT.)

二、實習督導資格條件

    社會工作師或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工師考試
應試資格之社會工作相關人員專業背景，且至少應有2年以上實
務工作或教學經驗。 海

外
實
習



實習機構接受實習生調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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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習期間(暑期機構實習)

一、暑期機構實習

• 於三年級升四年級暑假期間執行，學分及成績計入大四上學期。

• 實習總時數以320小時為原則；若實習單位有時數之規定，經實習委員會

確認後，從其規定。

• 實習期間參與營隊活動，營隊時數認證一天至多12小時。

• 實習應符合個案工作、團體工作、社區工作、行政管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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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習期間(學期中實習)

二、學期中實習

• 可選擇小組方案實習或機構個別實習。

• 以大四上學期起執行為原則，學分及成績計入大四下學期。

• 實習週數至少10個星期、至少200小時。

機構個別實習以每週不超過16小時為原則。

• 小組方案實習一組以5至8人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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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申請實習資格

• 實習前完成至少80小時社會服務機構的人群服務。

• 本系學生志願服務時數之認定，授權各班導師。

志願服務時數

• 社會工作概論

• 社會工作實務導論

• 社會個案工作

先修課程(未完成修課者，不得實習)

• 未完成各實習機構要求之專業學分者，不得與本系其他同
學競爭申請同一實習機構。

• 海外實習之申請條件依當年度公告為主。

實習單位要求之特定專業學分

• 社區組織與社區發展

• 社會團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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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習申請

一、實習意願表達

• 暑期機構實習

• 學生應於大三上學期依規定時間進行暑期實習機構志願選填。

• 學期中實習

• 提交期中方案實習預選程序或期中個別實習意願登記表。

114.11.17(一)至11.21(五)
第23屆線上暑期實習機構志願選填會

請各組/個人於11/12(三)前繳交「方案實習預選程序表及計劃構想
書」或「期中個別實習意願登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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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15年度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社工人才培力與校園銜接合作計畫

• 每間合作學校2組，如當年度未提出申請，名額可流用至其他合作學校。

• 方案主題內容需與本中心服務人口群兒少保護、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性

騷擾防治及社區初級預防宣導相關並搭配中心相關活動結合辦理，如欲申請

本合作計畫前，可先洽本中心討論方案相關合作事宜。

• 每組提供新臺幣2萬元，使用於方案辦理誤餐費、教材印刷、場佈、茶水費

、雜支、宣導品等符合本中心經費報支項目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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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填實習機構之規則

• 若多位學生選擇相同實習機構，名額有限狀況下，分發優先順序如下：

• 比較學業總平均成績之名次(歷年成績單) 。

• 總平均成績相同者，則比較實習機構規定選修相關課程之多寡。

• 選修課程數相同時，則比較社會工作實務課程成績。

• 社會工作實務課程成績相同時，考量參加過相關社團或志願服務情形。

• 若以上條件皆相同，則比較規定選修課程之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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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加「實習相關會議」

1. 實習申請說明會 114.10.18 (星期六)

2. 實習志願選填會(線上) 114.11.17~11.21

3. 實習行前說明會 預計115.6月初(星期六)

4. 實習成果發表會 暑期實習預計115.10月下旬(星期六)

期中實習預計116.03月上旬(星期六)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期末考前一週

四年級上學期
開學後隔月

四年級下學期
開學後隔月

暑期實習：大三升大四暑假

期中實習：大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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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習機構申請

• 暑期實習志願選填確認後，不得變更實習申請機構。

• 第一次申請分發無法如願者，重新登記申請不得申請已額滿之機構。

• 機構確認接受為實習學生，不得要求變更實習機構。

• 不得於同一時間申請兩個（含）以上機構。

• 不得於在職單位實習，除非是不同部門或不同業務，並提出自假證明。

• 小組方案實習人數不足5人，則需中止方案實習，改為個別實習。

• 申請實習之學生與申請機構之主管、總督導或個別督導，具有配偶或三親

等內血親或姻親關係者，不得申請該機構。

• 每位實習生皆須簽訂實習合約書、辦理實習保險，保障實習學生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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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出實習申請書

(一)暑期機構實習

• 老師審閱同意繳交後，備齊「實習申請學生資料袋」各項文件

至本系實習作業室，進行寄發公文作業。

• 非經系方同意，學生不得自行遞交實習申請書予擬申請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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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期間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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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應於大三下學期開學後(或依機構規定)，備齊「實習申請
學生資料袋」各項文件，經老師審閱通過後(可出示老師同意
之LINE或EMAIL等同意繳交之證明)，繳交至本系實習作業室，
俾併學校公文統一寄出。

• 第一次申請分發無法如願者，重新申請時，應再依照申請機構
之需求，重擬實習計畫書，並請指導老師再次核閱同意，方得
繳交至實習作業室，俾進行寄發公文作業。

• 非經系方同意，學生不得自行遞交實習申請書給予擬申請之機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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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生於申請實習接受後因故放棄或實習中因故中止，應填報「實習異

    動說明書」繳交至實習作業室備查。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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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網址：系網→實習專區→大學部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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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本系有意願赴境外進行社會工作實習之學生，提供學生多元選擇的實習

機會，以增進海外社工實務經驗與文化之交流，並拓展學生之國際觀與全

球化視野

• 實習機構以符合考選部對社會工作師考試之實習機構資格條件認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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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生海外實習辦法

2017年05月31日105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申請資格

(一)社工系大學部學生比照大學部社會工作實習之辦法、碩士班學生比照

碩士班之實習辦法且符合下列條件者始得參與申請。

1.需要在實習前完成修習並通過5科基本科目

2.通過外語檢定者為優先(並檢附證明)(佔評分比例30%)

3.學業成績排名(佔評分比例30%)

4.辦理面試並且進行篩選(佔評分比例40%)

(二)若大二結束時即完成實習必修規定且完成志工時數者，可提出專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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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程序

• 申請時間：

有意申請境外實習之學生應於每學年3月前備妥符合前項申請資格之相關

文件及實習機構與督導之佐證資料向實習委員會提出申請。

• 實習時間：

實習期間至少與本系實習辦法要求的時間相同，必要時得延長之。

• 實習委員會受理學生之申請後將召開會議並公布審核結果，審查合格者

方能進行後續申請程序，審查不合格者需於公告結果二週內提出複審，

未提出複審者視同放棄海外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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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實習學分抵免

• 本系學生進行海外實習，其實習地點以國外或境外地區具發展潛力之學

校、企業和機構為優先。

• 學生須至少進行為期8週之暑期實習，或一學期至少總計4個月之學期中

實習，實習期滿且成績合格，並經實習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即取得本系

四年級該學期必修及學程選修課程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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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實習督導及實習學生責任義務

• 學生於海外實習期間，除由系上老師協助安排實習相關事宜，並由實習

單位提供社工專業督導，如機構未提供機構督導，學生需全額負擔聘請

機構實習督導之費用。

• 學校督導老師應透過E-mail、視訊等方式於實習期間進行督導。

• 實習學生之機票、簽證費、生活費、旅遊平安險及其他費用等支出，均

由學生自行負擔。

• 海外實習學生，除需遵照國內實習相關規定外，於海外實習期間，應遵

守當地實習之機構規定，並與本系密切聯繫。

• 實習期間依當地及該機構規定，不得從事無關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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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實習督導及實習學生責任義務

• 學生於海外實習期間，除由系上老師協助安排實習相關事宜，並由實習

單位提供社工專業督導，如機構未提供機構督導，學生需全額負擔聘請

機構實習督導之費用。

• 學校督導老師應透過E-mail、視訊等方式於實習期間進行督導。

• 實習學生之機票、簽證費、生活費、旅遊平安險及其他費用等支出，均

由學生自行負擔。

• 海外實習學生，除需遵照國內實習相關規定外，於海外實習期間，應遵

守當地實習之機構規定，並與本系密切聯繫。

• 實習期間依當地及該機構規定，不得從事無關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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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城市 實習名額 實習機構 實習內容
當地生活環境
(食衣住行等)

申請資格

印度
清奈

4
社區發展服務協
會（ACDS）

婦女自助團體進行培力 機構提供住宿，收費

◎勇於表達及互動
◎多益400分以上為佳
◎實習時間為2個月，
320小時

日本
東京 

8

日本NPO法人日
台醫療福祉文化
交流支援機構

於東京都及近郊地區機構辦理之
「特別養護老人院」業務、「短期
入住」服務、「小規模多機能型居
家照護」服務、「社區區域性交流
空間（local area communication 

space, LACS）」、以及「特別養
護型安置」等不同需求之長者服務
之實習業務

由機構協助協調食住
方式，必要時與機構
之工作者或服務對象
一起吃住。

◎會基本日文會話為佳。
◎依規定實習30日，其
餘二週在國內機構完成
實習，實習機構由系上
安排。

※同時申請國內機構者，請務必面試時主動向機構告知，若同時錄取，以海外實習為優先。

※面試詳細資訊請待第23屆實習生臉書社團、LINE社群公告。



海外實習申請

• 申請資格依「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生海外實習辦法」辦理。

• 有意願申請海外實習的同學，請於11/12(三)前繳交「海外實習申請書

」及「學生資料表」，實習作業室將依據申請人數另擇時間安排說明會

及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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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你/妳的問題，我來解答
Q１：台灣世界展望會 -宜蘭（一）中心與宜蘭（二）中心的差別？

Ａ１：可至實習作業室查詢機構調查函，或上台灣世界展望會查詢單位差異。

Q２：我已經送計畫書/面試了，要過多久才會知道是否要去面試/知道錄取結果？

Ａ２：依機構通知面試時間及錄取結果，可至實習作業室查詢機構調查函，有些機構會隨收隨

審，有些機構則是申請截止後再統一通知面試時間。

Q３：最後確定名單的公告日期是什麼時候呢？

Ａ３：11/14(五)。

Q４：如果之後不幸被刷掉(或面試、筆試不通過)，請問我能自己去找機構問嗎？

Ａ４：1.若機構通知您未錄取，請回報實習作業室後進行第二階段申請。

2.若同學進行到第二階段申請，對機構有問題，仍請一律委由實習作業室進行調查、詢問。



你/妳的問題，我來解答

Q5：選填的機構沒上怎麼辦？

Ａ5：若機構通知您未錄取，請回報實習作業室後進行第二階段申請。

Q6：我想去海外實習，但因為疫情不確定因素，我能先填國內的實習機構嗎？

Ａ6：請先繳交海外實習意願書，並於國內機構面試時，務必向面試的人員主動告知有申請海外實習；若兩者皆錄取，

以海外實習為優先實習單位。

Q７：如果機構勾選暑期實習接續期中實習，就是要這兩個時間都一定要去實習對嗎？

Ａ７：同學可以請實習作業室ＴＡ或助理協助詢問機構招收實習生的要求，機構若僅收暑期接續期中之實習生，就要

請同學考量是否要申請該單位，或是向實習委員會提出「暑期接續期中實習」。

Q8：如果修習科目裡面，有要社工管理，但我們4下才會修的課程，是不是沒辦法申請？

Ａ8：可以申請喔！但請同學務必後續在撰寫實習計畫書時，於修業科目中備註「社會工作管理(於四下修習)」，並於

面試時向面試督導說明本系課程規劃之安排。



你/妳的問題，我來解答
Q9：暑期接續期中實習，都在同一個機構實習的話，但開學後要上課怎麼接著實習，這樣是可

行的嗎？

Ａ9：期中實習因為同學還有學校的課程，所以請務必向實習機構說明你/妳在四上的課程規劃

(待四上選課之後，主動向機構說明可以進行期中實習的時間)。

Q10：如果11/21(五)選填完，沒有上就是要等大家選完志願再選剩下的機構嗎？

Ａ10：是的，可以選尚未有人申請的機構，或是提供新的機構名單，由實習作業室進行機構調查。

Q11：選填會之後調查其他機構，也不能與已被選走的機構衝突對吧？

Ａ11：是的。

Q12：選填會是照成績填還是照學號填呢？

Ａ12：依照同學的歷年總平均成績進行機構選填。



選填實習機構之規則

• 若多位學生選擇相同實習機構，名額有限狀況下，分發優先順序如下：

• 比較學業總平均成績之名次(歷年成績單) 。

• 總平均成績相同者，則比較實習機構規定選修相關課程之多寡。

• 選修課程數相同時，則比較社會工作實務課程成績。

• 社會工作實務課程成績相同時，考量參加過相關社團或志願服務情

形。

• 若以上條件皆相同，則比較規定選修課程之總分。



相關規定

一.若您想填的機構調查函列於“尚未回覆”，可自由選擇是否選填，但屆時
若機構回覆不收實習生，請至實作室選填未被選填的機構(此風險須自行
承擔)。

二.選填確定後的機構，若非「機構本年不收實習生」or「申請資格不符」之
原因外，不可更換機構！

三.選填會結束時間，待當屆所有實習生選填完畢，才會結束。

四.再次提醒，請各位同學勿私下打電話聯絡機構。

五.尚在修習5科擋修及志願服務時數未滿80小時認證的同學，請務必於實習
前完成，尚未完成者將無法進行實習，而有延畢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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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6
選填
實習機
構

進行實習申請
7/1–

開始
暑期實
習

實習成果
發表

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實習申請 學生資料袋

內容：

1.實習機構之申請表單(如無本項，則刪除之)

2.實習計畫書

3.履歷（附照片）

4.自傳

5.歷年成績單

6.其他證明文件（逐項列出）

 姓 名：

學 號：

日 期：

校內指導老師：本校社工系教師

申請機構全名：

內容，請依實際內容修改



實習計劃書格式
請參閱系網-實習專區

實
習
辦
法

實
習
申
請

海
外
實
習



最後提醒

實習計畫書督導老師預計於12/5(五)前公告於臉書社團

1. 大家可自行先撰寫計畫書(履歷、自傳、學經歷證明等)。

2. 切勿等知道督導老師後才開始準備，並請盡早交給老師審閱，至少學
校截止日三週前寄給老師。

3. 所有實習申請計畫書資料，一律委由實習作業室正式發文作業。

4. 實作室會為大家訂定繳交期限，因學校發文流程工作天約一週，故請
各位記清楚學校繳交截止日及機構申請起訖日 (可至實作室查閱調查
函)。

5. 實習申請資料袋，忘記如何撰寫，請至實習作業室門口參閱。



祝同學 實習申請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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